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完成减持的公告 

 1 /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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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完成减持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6 年 11 月 14 日收到股东 CAPITAL 

HARVEST TECHNOLOGY LIMITED（以下简称“CAPITAL 公司”）的通知，CAPITAL 公司已完成减持，

且承诺在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拟减持计划 

2016 年 7 月 23 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拟减持的提示性公告》，CAPITAL 公

司自公告之日起 6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总股本 5%，约不超过 2,600 万

股（详见公告 2016-036）。 

二、完成减持情况 

2016 年 11 月 9 日 CAPITAL 公司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80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份数

0.15%（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1 日披露的 2016-047 公告）。 

本次 CAPITAL 公司通过大宗交易共计减 80 万股，占公司总股份数 0.15%，在 2016 年 7 月

23 日披露的减持计划内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CAPITAL 公司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，承诺自本公告之日起未来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

份。 

CAPITAL 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，其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

人发生变化，不会对公司治理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。本次减持完成后，CAPITAL 公司持有公司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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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数为 160,419,691 股，占公司总股份数 530,381,122 股的 30.25%，仍为公司第二大股东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汉钟精机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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